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106.7.20 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8.16 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6.11 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 23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規定，

訂定本校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二、目的： 

(一) 藉由定期主動檢查安全衛生事項，預先發現不安全與不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或控制，

以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從事勞動作業之學生）之

安全與健康。 

(二) 改進不安全與不衛生的工作環境、機械設備及動作行為，宣示校方關心校內工作者之安

全與健康。 

(三) 建立各種機械設備良好之檢查、保養制度，增進校內工作者之作業安全，並延長機械設

備使用年限。 

(四) 危險性機械設備需取得勞動檢查機構核發之合格證及由各該具有危險性機械設備訓練合

格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之合格人員操作及執行檢查與檢點及作業檢點。 

(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屬法規「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規則」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應具有形

式檢定合格證明及標章，並由訓練合格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之合格人員操作及執行檢查與

檢點及作業檢點。 

三、權責： 

(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訂定自動實施計畫草案，經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或修訂後，公告並使校內各單位配合執行之。 

(二)依法令規定之檢查項目納入自動檢查計畫中，但各作業場所及各管理場所可依據各該場

所之實際狀況，增訂檢查項目並執行書面記錄(檢查紀錄表須保存 3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提供各單位諮詢與督導。 

(三)自動檢查實施管理表之擬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四)自動檢查實施管理表之審查／核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五)自動檢查表之擬訂與執行：各工作場所主管及安全衛生聯絡人。 

(六)自動檢查表之審查／核准：各工作場所負責人。 

(七)年度自動檢查確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業務主管或未設管理單位之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 

四、作業內容： 

(一) 作業內容說明： 

對於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及作業檢點，應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並以檢點手冊、檢

點表等為之。依據本校自動檢查計畫及法定應實施項目清單（如附表 1 所示）查詢校內

機械、設備、或作業是否需進行自動檢查。 

各項機械設備之檢查項目（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週期、填入自動檢

查計畫中總清單表中（如附表 2 所示）。自動檢查時應確實填寫自動檢查紀綠表。各單位

應依自動檢查紀綠表，按時檢查並自存乙份。 

(二) 自動檢查類別：依其屬性區分為下列四種： 

1、 定期檢查：即對工作場所各種機器、設備，依照其性質、使用時間而進行週期性檢查，

目的是為了明瞭機械的使用狀況。檢查週期有：每週、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

每兩年、每三年等不同間隔。 

2、 重點檢查：即對某些特殊機械設備，於完成設置開始使用前或拆卸、改裝、修理後，

就其部份重要處實施重點式檢查。 

3、 作業檢點：可分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與勞工作業有關事項之檢點及及地震、颱風停止

作業恢復使用或作業前，其屬於比較不詳細之檢查，目的在於了解當時機械設備或作

業情形之概況。 

4、 重新檢查：機械、設備停用 1 年以上或由國外進口、移動、改造等狀況，應進行重新

檢查。 

5、 各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依權責報請校長公告之「自動檢查實施計畫

表」決定各實驗場所內部適用之機械設備，並建立各檢查頻次之「每月、每週自動檢

查表或每日點檢表」，由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審核/核准後實施。 

6、 自動檢查制度之建立，可參考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與保養作業指導書。 

(三) 『每年、每月、每週自動檢查表或每日點檢表』之制訂與使用： 

1、 各實驗(習)場所應由實驗(習)場所負責人指派專人進行實驗室點檢，各實驗室可依其

實驗室特性增修訂其檢查項目。 

2、 場所中有高低壓設備，則應針對其變壓器、開關等進行點檢。 

3、 各單位設備、機械等以全部或部份交付承攬(含維修)時，應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實施

執行自動檢查；並將實施內容包括自動檢查計畫及自動檢查紀錄表以書面送交主管單

位或未設管理單位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存查，自動檢查紀錄執行單位必須保存一份，



以備查核。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每年應確認各場所是否確實執行自動檢查，並就不符合部

分提出改善建議，以方便後續實際改善之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定期依「自

動檢查實施管理表」之內容進行點檢，以查核各實驗(習)場所及各管理單位管理之

場所的安全衛生之管理是否確實，若有不符合者則應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如有未

落實自動檢查而造成學校損失，需負擔責任。 

5、 內部溝通：各實驗場所或其他專業教室所制定之各項「自動檢查表」須與實際操作、

使用人員或檢查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完成各單位適用之表格，使實際操作、使用

人員或檢查人員對檢查表內容認知一致，且均能接受與實行。檢查人員應由實驗場

所負責人指派專人負責。 

(四) 自動檢查之人員教育訓練： 

1、 自動檢查實施過程涉及需要各種專業技能，且需專業技術人員操作測定檢查，應依相

關法規辦理。對於一般檢查人員亦同，促使每一檢查人員都具備相當的知識與技術。 

2、 自動檢查表之執行： 

(1) 設備或設施日常性之保養及維護作業，依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與保養作業指導書

執行。 

(2) 各場所依其作業內容執行相關之檢查，自動檢查記錄由實驗場所或其他工作場所

之單位自行保存備查。 

(3) 各場所若檢查不合格或異常情形，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應就下列事項紀錄 

1、 檢查年、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份。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六)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紀錄注意事項 

1、 『自動檢查表』於機器、設備改變時，應由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查人員提出修

訂，並於修訂後應知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然後重新執行。 

2、 各單位自動檢查記錄應保存 3 年。 

(七) 發生不安全衛生狀態及行為處理注意事項：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1 條規定作業人員、主管人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之虞時應即報告上級主管。於實施自動

檢查，發現有異常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4 條規定，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

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提供，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

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

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 

3、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施之能力時，得以書面約定由

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5 條規定，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校內使用

者，應對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5、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時，得以

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八) 專業技術事項之安全衛生定期檢查、設備合格檢查應按時檢查，危險性機械、設備應委

請（代）檢查機構，經檢查合格取得合格證後才能使用。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

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五、本計畫經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 

自動檢查實施週期及參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週期 

法條 

項目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
用)檢查 

定期
檢查 

每 3

年 
每年 

每 2

年 
每年 

每 3

月 
每月 

每日
作業
前 

特殊
狀況
後 

初使用火
改裝修理

後 

電氣機車   13   13  13 50   
一般車輛       14  50   

車輛頂高機       15  17   

高空工作車    15-1    15-2 50-1   

堆高機    17        

動力離心機械      18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固定式起重機 要 2 年  19    19 52 52  

移動式起重機 要 2 年  20    20 53 53  

升降機 要 每年  22    22    

營建用提升機 要 2 年      23 55   

吊籠 要 每年      24 56 56  

簡易提升機      25  25 57   

乾燥設備      27      

乙炔熔接裝置      28    71  

高壓電氣設備      30      

低壓電氣設備      31      

防爆電氣設備        31-1    

鍋爐 要 每年       32 64  

第一種壓力容器 要 每年       33 64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高壓氣體

作業) 
要 每年    37  33 64/65   

高壓氣體容器 要 
依規
定 

     33 60   

小型鍋爐      34      

第二種壓力容器(例如空氣壓

縮機空氣槽) 
     35      

小型壓力容器(高壓滅菌鍋)      36      

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39       

局部排氣裝置      40     47 

吹吸型換氣裝置      40      

空氣清淨裝置      40/41      

營造工程施工架設備 
       43 

(每週) 
63 

43(復

工前) 
 

模板支撐架 
       44 

(每週) 

 44(復

工前) 
 

捲揚裝置         51  46 

施工構台、支撐架設備、露天

開挖擋土支撐設備、隧道或坑

道開挖支撐設備、沉箱、圍堰

及壓氣施工設備、打椿設備 

        

63   

營造作業 

(打樁設備之組立及操作、檔土

支撐構築、露天開挖、隧道坑

道開挖、混凝土、鋼架施工、

施工構台之組立及拆除、建築

物之拆除、施工架之組立即拆

        

67   



除、模板支撐之組立及拆除) 

缺氧危險作業、局限空間作業         68   

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四烷

基鉛作業、特定化學物質作

業、粉塵作業、 

        
69   

異常氣壓作業 

(潛水作業、高壓室內作業、沉

箱作業、氣壓沉箱沉筒潛盾施

工等作業) 

        

70   

金屬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 

(乙炔熔接裝置、氣體集合熔接

裝置) 

        
71   

一般機械 

(切割機、砂輪機、磨床、研磨

機、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61-68   



附表 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自動檢查計畫(格式範例) 

系所/單位名稱：                                          日標：確保各機械設備及作業的正常運作，及維護作業人員安全。 

機械設備或作業名
稱、編號及設置部門 

檢查項目 負責單位 經費 
     年   預定實施月份或日期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週期：   ）□作業檢點 

               

說明：自動檢查計畫以作業場所為單位，並依機械或設備種類區分檢查週期來訂定，檢查項目及實施週期，請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的
規定辦理。(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